


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政局


关于公布迪庆州2019年养老机构等级      评定结果的通知

三县（市）民政局、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中心养老院、维西县城区中心敬老院、德钦县城市中心敬老院：
根据《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养老机构（设施）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民福〔2019〕17号）、《云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度云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补充通知通知》（函〔2019〕1号）、《迪庆州民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养老机构（设施）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》（迪民发〔2019〕60号）文件要求，经过养老机构申报、县（市）评定委员会审核、州级评定委员会等程序，迪庆州2019年养老机构等级      评定工作已全面完成，现将评定结果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中心养老院评定为三级养老机构； 维西县城区中心敬老院评定为一级；德钦县城市中心敬老院评定为二级。

迪庆州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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